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１

股票简称：

ＳＴ

科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７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在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发布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公司谨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以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

会」）。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现发布本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通知。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说明：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

议， 同意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召开日期与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星期五）下午

２

：

３０

起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

任意时间。

（四）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向本公司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本公司股东可在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投票规则：本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 若同一股份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现场表决为准；若同一股份通过网络投票系统

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星期二）

（六）出席对象：

１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星期二）营业时间结束时名列本公司股东名册的本公司股份持有

人或其授权人，若填妥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星期五）或之前（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３０

）

交回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确认回执（请见附件一），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专业人士

（七）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港路

８

号本公司总部二楼会议

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如下事项：

（一）批准本公司与海信集团有限公司、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

订的《业务合作框架协议》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及有关年度上限；

（二）批准本公司与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订的《压缩机采购供应

框架协议》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及有关年度上限；

（三）批准本公司与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订的《业务框架

协议（一）》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及有关年度上限；

（四）批准本公司与海信惠而浦（浙江）电器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订的《业务框架

协议（二）》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及有关年度上限；

（五）批准本公司与青岛海信国际营销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订的《白电产品

出口代理框架协议》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及有关年度上限和调整本公司

委托青岛海信国际营销股份有限公司代理出口白电产品的代理费率；

（六）批准本公司与海信（香港）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订的《代理融资采购框架协

议》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及有关年度上限。

（七）批准本公司与海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之补

充协议》。

上述议案内容请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在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第八

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关于签署

＜

代

理融资采购框架协议

＞

的关联交易公告》及《关于白电产品出口代理费率调整及日常关联交易

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法

１

、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内资股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

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内资股个人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

办理登记手续，亦可以信函或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

２

、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Ｈ

股股东，除应当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或之前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确认回执交回本公司外（回复方式可采用来人、邮递或者传真），还必须将其转让文件及有

关股票凭证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下午四时三十分）或以前，送交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３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

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亦可以信函或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或之前（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３０

）

（三）登记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港路

８

号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

５２８３０３

传真：（

０７５７

）

２８３６１０５５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亦可以信函或传真的方式

办理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２１

；投票简称：科龙投票

２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星期五）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３

、具体程序：

（

１

） 买卖方向：买入

（

２

） 在“委托价格”项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如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二，

如此类推。 每一项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如投资者对全部议案一次性进行表决

申报，则以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全部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

申报价格

（

元

）

总议案 对全部议案进行一次性表决

１００．００

一

批准本公司与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订

的

《

业务合作框架协议

》

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及有关年度上限

。

１．００

二

批准本公司与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订的

《

压缩机采购供应框

架协议

》

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及有关年度上限

。

２．００

三

批准本公司与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订的

《

业务框架协

议

（

一

）》

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及有关年度上限

。

３．００

四

批准本公司与海信惠而浦

（

浙江

）

电器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订的

《

业务框架协

议

（

二

）》

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及有关年度上限

。

４．００

五

批准本公司与青岛海信国际营销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订的

《

白电产品出

口代理框架协议

》

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及有关年度上限和调整

本公司委托青岛海信国际营销股份有限公司代理出口白电产品的代理费率

。

５．００

六

批准本公司与海信

（

香港

）

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订的

《

代理融资采购框架协

议

》

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及有关年度上限

。

６．００

七

批准本公司与海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订的

《

金融服务协议之补充

协议

》。

７．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

权”。

例如，对第一项议案进行表决时：

拟表决意向 买卖方向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申报价格 委托股数

同意 买入

３６０９２１

科龙投票

１．００ １

反对 买入

３６０９２１

科龙投票

１．００ ２

弃权 买入

３６０９２１

科龙投票

１．００ ３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

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

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若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

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若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 申

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

五、其它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７５７

）

２８３６２５７０

传真：（

０７５７

）

２８３６１０５５

联系人：夏峰 黄倩梅

（二）会议费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往返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三）网络投票期间，如出现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影响的情况，则本次股东大会的

进程按当日通知的进行。

六、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附件一：确认回执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Ｈｉｓｅｎｓｅ ｋｅｌ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参加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根据本公司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有关规定，所有欲参加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本公司股东，需填写以下确认表：

姓名：

＿＿＿＿＿＿＿＿＿＿＿＿＿＿＿ ＿＿ ＿＿＿＿

持股情况：

＿＿＿＿＿＿＿＿＿＿＿＿＿＿＿＿＿＿ ＿＿

股

身份证号码：

＿＿＿＿＿＿ ＿＿＿＿ ＿ ＿＿＿

电话号码：

＿＿＿＿＿＿＿＿＿＿＿＿＿＿＿＿＿＿ ＿

地址：

＿＿＿＿＿＿＿＿＿＿＿＿＿＿＿＿＿＿＿＿＿＿＿＿＿＿＿＿＿＿＿＿＿＿＿＿＿＿＿＿＿＿＿＿＿＿＿＿＿＿＿＿＿＿＿＿＿＿ ＿＿

日期：

＿＿＿＿＿＿＿＿＿＿＿＿＿＿＿＿ ＿＿＿ ＿＿

股东签名：

＿＿＿＿＿＿＿＿＿＿＿＿＿＿＿＿＿＿ ＿＿＿＿＿

附注：

１．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星期二）下午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境内外股东（包括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或之前已成功递交经核实股东过户申请文件的境外股东）。 由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星

期三）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星期五）止（包括首尾两日），公司将暂停办理

Ｈ

股股东过户登记手

续。

２．

请用正楷填写此确认表，此表可复印使用。

３．

请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４．

请提供可证明阁下持股情况的文件副本。

５．

此表可采用来人、来函或传真的形式，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或之前送达本公司。

６．

（

１

）如此表采用来人或来函形式，请递送至下述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港路

８

号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５２８３０３

（

２

）如此表采用传真形式，请传至：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传真号码：

８６－７５７－２８３６１０５５

附件二：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

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按如下意思行使表决权，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相关文件：

序号 普通决议案 表 决 意 见

１

批准本公司与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订的

《

业务合作框架协议

》

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

易及有关年度上限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

批准本公司与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订的

《

压缩机

采购供应框架协议

》

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及有关年度

上限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３

批准本公司与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订的

《

业务框架协议

（

一

）》

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及有关年

度上限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４

批准本公司与海信惠而浦

（

浙江

）

电器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订的

《

业务框架协议

（

二

）》

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及有关年

度上限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５

批准本公司与青岛海信国际营销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订的

《

白电产品出口代理框架协议

》

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

及有关年度上限和调整本公司委托青岛海信国际营销股份有限公司代理

出口白电产品的代理费率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６

批准本公司与海信

（

香港

）

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订的

《

代理融资采

购框架协议

》

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及有关年度上限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７

批准本公司与海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签订的

《

金融服务

协议之补充协议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2531

证券简称：天顺风能 公告编号：

2012-078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12

月

27

日

2

、召开地点：江苏省太仓经济开发区宁波东路

28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累积投票制）

4

、召集人：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严俊旭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

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44,000,

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205,750,000

股的

69.99%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各项议案，并采用现场累积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会

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董事会换届选

举并对董事候选人进行了表决。 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新当选的董事为：严

俊旭先生、龚涛先生、金亮先生、邹克钻先生、樊纯诗先生、徐劲科先生、耿建涛先生，共计

7

人，

其中樊纯诗先生、徐劲科先生、耿建涛先生为独立董事。 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本次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为：

1.1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1

选举严俊旭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严俊旭先生， 获得表决权同意

144,000,000

股，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1.1.2

选举龚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龚涛先生，获得表决权同意

144,000,0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表决结果为通过。

1.1.3

选举金亮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金亮先生，获得表决权同意

144,000,0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表决结果为通过。

1.1.4

选举邹克钻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邹克钻先生， 获得表决权同意

144,000,000

股，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1.2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1

选举樊纯诗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樊纯诗先生， 获得表决权同意

144,000,000

股，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1.2.2

选举徐劲科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徐劲科先生， 获得表决权同意

144,000,000

股，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1.2.3

选举耿建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耿建涛先生， 获得表决权同意

144,000,000

股，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监事会换届选

举并对监事候选人进行了表决。 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新当选的

股东代表监事为：朱国学先生、李文英女士。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本次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为：

2.1

选举朱国学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朱国学先生， 获得表决权同意

144,000,000

股，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2.2

选举李文英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李文英女士， 获得表决权同意

144,000,000

股，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邹菁、孙丽娟律师列席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律师认为：上述议案审议通过的表决票数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其表决程序符合中国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关于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详

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备查文件

1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531

证券简称：天顺风能 公告编号：

2012-079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

会

201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严俊旭先生召集，会议通

知及相关资料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通过专人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应参与表决董事

7

名，实际

参与表决董事

7

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1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选举严俊旭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至本届董

事会届满为止。

严俊旭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10

日在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披露的公告《第一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2-073

）。

2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以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选举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四个专

门委员会成员提名如下：

战略委员会：严俊旭先生、龚涛先生、金亮先生、邹克钻先生、樊纯诗先生，其中严俊旭先

生为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龚涛先生、徐劲科先生、耿建涛先生，其中徐劲科先生为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龚涛先生、徐劲科先生、耿建涛先生，其中耿建涛先生为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金亮先生、樊纯诗先生、徐劲科先生，其中樊纯诗先生为主任委员。

各专业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3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严俊旭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为止。

4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龚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同意聘任郑康生先生为副总经

理，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龚涛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10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披露的公告《第一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2-073

）

郑康生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5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刘明生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为止。

6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郑康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

届满为止。

郑康生先生联系方式：

电话：

0512-81607016

传真：

0512-53598666

邮箱：

zhengks@titanwind.com.cn

7

、《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同意聘任乔洪江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8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聘任金依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金依先生联系方式：

电话：

0512-82783910

传真：

0512-53598666

邮箱：

jinyi@titanwind.com.cn

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发表于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的《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关于刘明生先生、郑康生先生、乔洪江先生、金依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8

日

附件：

刘明生先生，

1977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曾任安徽中鼎密封件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刘明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5%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 刘明生先生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也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

惩戒。

郑康生先生，

1965

年出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工程师。 曾任于美利

龙（苏州）餐厨具有限公司。 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

郑康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5%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 郑康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从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也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戒。

乔洪江先生，

1970

年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 曾任职于江苏省宝应县水利建筑安装工程

处、上海永超真空镀铝有限公司、上海一阳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现任本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乔洪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5%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 乔洪江先生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也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

惩戒。

金依先生，

1981

年出生，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学士学位。 曾就职于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

司，洪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金依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5%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金依先生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也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戒。

证券代码：

002531

证券简称：天顺风能 公告编号：

2012-080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

201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召开了第二届监事

会

201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李文英女士召集，会议通

知及相关资料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通过专人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应参与表决监事

3

名，实际

参与表决监事

3

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监事会一致同意，选举李文英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至本届监事会届

满为止。

李文英女士简历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10

日在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披露的公告《第一届监事会

2012

年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2-074

）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

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2

年

1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0409

证券简称：

ST

泰复 公告编号：

2012-050

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过户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1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山东鲁

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1688

号），正式核准公司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接到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后及时开展了资产交割工作。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一）拟出售资产过户情况

2012

年

12

月

24

日，丰泰生物在蚌埠市工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其

100%

股权已过户

至北京正润。

2012

年

12

月

26

日，北京正润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正润）向公司支付了其

购买蚌埠丰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泰生物）

100%

股权的价款

1,094.98

万元。

2012

年

12

月

26

日，公司与北京正润签署《出售资产交割确认书》，确认

2012

年

12

月

26

日为

交易交割日，自交易交割日起，丰泰生物

100%

股权的全部权利和义务由北京正润享有和承

担。

（二）拟购买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

2012

年

12

月

26

日，山东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地投资）、淮北徐楼矿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楼矿业）和娄烦县鲁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娄烦矿业）已分别在山

东省工商局、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工商局和山西省娄烦县工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鲁地

投资

100%

股权、徐楼矿业

49%

股权和娄烦矿业

40%

股权已过户至公司。

2012

年

12

月

26

日，公司与山东鲁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山东省地矿测绘院、北京正润、山东

华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宝德瑞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地利投资有限公司、山东省

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褚志邦（以下合称：鲁地控股等八家交易对方）签署《购买资产交

割确认书》，确认

2012

年

12

月

26

日为交易交割日，自交易交割日起，鲁地投资

100%

股权、徐楼矿

业

49%

股权和娄烦矿业

40%

股权的全部权利和义务由公司享有和承担。

综上，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交割和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

毕。

二、后续事项

（一）拟购买资产过户完成后，公司尚需履行验资程序，然后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变动事

宜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手续，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尚需深交所的核准，涉及的注册资

本增加和章程修改尚需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根据公司与鲁地控股等八家交易对方签署的《出售资产交割确认书》和《购买资产交

割确认书》，交割审计日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在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完成交割审

计后，交易各方需按照《资产出售协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进行期间损益的确

认和承担。

（三）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由于部分承诺的履行条件尚未出现，因此，山东省地质矿产

勘查开发局、 山东鲁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山东省地矿测绘院等交易方尚未履行完毕所有承

诺。 在上述承诺的履行条件出现的情况下，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山东鲁地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和山东省地矿测绘院等交易方需继续履行相应承诺。

三、风险提示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１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８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５５

，

３６１

，

３４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１．３４％

；实际可上市流通

数量为

１３

，

８４０

，

３３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０．３４％

。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１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３５５

号文批准，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获准

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４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４０

，

９３２

，

０００

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５４

，

９３２

，

０００

股。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 同意以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５４

，

９３２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

１０

股派息

５

元

（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公司总股本从

５４

，

９３２

，

０００

股增至

７１

，

４１１

，

６００

股。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 同意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７１

，

４１１

，

６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息

２．０

元

（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７

股。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公司总股本从

７１

，

４１１

，

６００

股增至

１２１

，

３９９

，

７２０

股。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 公司就发行

１２

，

５１０

，

６６８

股购买烟台华东电子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事宜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总股本由

１２１

，

３９９

，

７２０

股增至

１３３

，

９１０

，

３８８

股。

５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本未再发生变化。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为

５５

，

３６１

，

３４８

股，所有股

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情况。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承诺内容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中胜、杨世宁、杨新子等三位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三十六个

月锁定期满后，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作为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王中胜、杨世宁、杨新子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一年内和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并且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不得再行买入公司股份，

买入后六个月内不得再行卖出公司股份。 离任后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 （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

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２

、实际控制人王中胜、杨世宁、杨新子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在限售期限内无减持本公司

股票的行为。

３

、实际控制人王中胜、杨世宁、杨新子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本公司也

不存在对其提供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星期一）；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５５

，

３６１

，

３４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１．３４％

；实际可上市流通

数量为

１３

，

８４０

，

３３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０．３４％

；

３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人数为

３

名自然人；

４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明细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数量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比例

（

％

）

１

王中胜

２１

，

４３８

，

９５３ ２１

，

４３８

，

９５３ １６．０１

２

杨世宁

１７

，

００６

，

４２８ １７

，

００６

，

４２８ １２．７０

３

杨新子

１６

，

９１５

，

９６７ １６

，

９１５

，

９６７ １２．６３

合计

５５

，

３６１

，

３４８ ５５

，

３６１

，

３４８ ４１．３４

注：由于王中胜、杨世宁、杨新子目前分别担任公司董事长、董事兼总经理和董事兼副总经

理职务，其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

７５％

按照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管理的相关

规定继续锁定。

四、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发

表如下核查意见：

１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章的要求；

２

、公司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做出的承诺；

３

、公司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申请解除部分股份限售并在中小企业板上市流通。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３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股票代码：

000410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

2012-73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度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12

月

27

日下午

14:00

2

、召开地点：公司主楼

V1-02

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唐华董事

6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度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共

47

名，代表股份

255,359,63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82%

。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参与的股东共

45

名，代表股份

17,922,69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9%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

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

)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沈阳数控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9.58%

股权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20,943,753

股，反对

3,325,904

股，弃权

96,296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85.95%

。

2.

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沈阳机床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9.64%

股权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20,942,953

股，反对

3,321,504

股，弃权

101,496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

85.95%

。

3.

审议通过《关于收购中捷机床有限公司

12%

股权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20,942,953

股，反对

3,320,704

股，弃权

102,296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

85.95%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此次股东大会由辽宁宏茂律师事务所指派张俊、周书梅师进行了见证。见证律师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并出具了《辽宁宏茂律

师事务所关于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度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2012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公司第

6

届董事会第

16

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备查文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Ａ

股简称：中国中铁

Ｈ

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９

Ａ

股代码：

６０１３９０ Ｈ

股代码：

３９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９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和地点及通知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上午在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６９

号

中国中铁广场

Ａ２０３

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中国中

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并根据规定向

Ｈ

股股东发出

了股东通函及公告。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４４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２９

外资股股东人数

１５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３

，

２２３

，

５４４

，

３５３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２

，

１１３

，

８４１

，

８９６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

，

１０９

，

７０２

，

４５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６２．０８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５６．８７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５．２１

（三）会议表决方式和主持人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李长进先生主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８

人，出席

８

人；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３

人，刘建媛监事和张喜学监事因公

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董事会秘书于腾群、联席公司秘书谭振忠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聘

请的律师、审计师、

Ｈ

股股份登记处代表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特别决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类别

股份投

票数量

百分率

％

股份投

票数量

百分率

％

股份投

票数量

百分率

％

股份数量

Ａ

股

１２

，

１１３

，

８４１

，

８９６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１１３

，

８４１

，

８９６

Ｈ

股

１

，

１０７

，

３８３

，

４５７ ９９．７９１０２５ ２

，

３１０

，

０００ ０．２０８１６４ ９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８１１ １

，

１０９

，

７０２

，

４５７

合计

１３

，

２２１

，

２２５

，

３５３ ９９．９８２４６３ ２

，

３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７４６９ ９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６８ １３

，

２２３

，

５４４

，

３５３

普通决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

＜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类别

股份投

票数量

百分率

％

股份投

票数量

百分率

％

股份投

票数量

百分率

％

股份数量

Ａ

股

１２

，

１１３

，

８４１

，

８９６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１１３

，

８４１

，

８９６

Ｈ

股

１

，

１０９

，

６９２

，

４５７ ９９．９９９１８９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８１１ １

，

１０９

，

７０１

，

４５７

合计

１３

，

２２３

，

５３４

，

３５３ ９９．９９９９３２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

，

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６８ １３

，

２２３

，

５４３

，

３５３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史震建律师、 谭四军律师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嘉源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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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28

日 星期五


